《临床皮肤科杂志》稿约
1.《临床皮肤科杂志》是皮肤性病科专业性期刊。主要读者对象为广大的皮肤性病科医师和科研、医教人员,并兼顾相关学科的医药卫生和科研人员及基层医药卫生工作者。本刊的办刊宗旨是贯彻党和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普及与提高并重的方针,以临床为主,面向基层,以其实用性服务于广大读者。本刊对所有来稿均采用同行审稿的方式进行公平、公正的审定。
本刊常设栏目包括彩色图谱、论著、病例报告、皮肤病治疗、综述、论坛、继续医学教育、病例分析及组织病理分析等,欢迎大家投稿。
2. 投稿方式--本刊已实行网上投稿、审稿、收/投修稿及校对校样稿，网址：www.linpi.net，请作者登录本刊网站，注册后投稿。注册信息务必真实准确，以便联系。投稿后本刊通过手机短信以及Email随时通知您稿件的处理进展情况，作者登录到投稿系统后，系统也会显示稿件所处的阶段。
3.修改稿--经审稿后拟刊用的稿件请按退修时提出的退修意见一一修改、复核。修改稿件时最好使用审阅格式，如果您不习惯使用审阅格式，请将修改处用红色做标记，这样编辑部可以很清楚知道您的稿件在哪些地方做了修改。修改稿通过投稿系统的收/投修改稿上传回编辑部，必要时在意见答复栏填写答复审稿专家和编辑部的意见。修改稿如超期（超过2个月）不能修回,应通知编辑部,否则视为自动撤稿处理。

4.校样稿—作者通过系统收到校样稿后，请仔细核实，并逐一回答编辑部提出的问题，对编辑部的意见给予答复。
5.基金资助的研究课题，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省、部级等课题,请在投稿时详细填写基金名称及编号，并在稿件首页脚注处注明,如“基金项目(课题):×××基金资助项目(基金编号×××)”,并在邮寄版权转让协议时附上基金资助项目任务批准件的复印件,以便论文提前发表。论文如获奖也请及时通知编辑部,并将获奖证书复印件及时寄至编辑部。
6.稿件不允许一稿两投,不涉及保密，署名无争议。投稿时须作者单位盖章同意并由所有作者签署亲笔签署版权转让协议。稿件经编辑部确定刊出后,在退修时作者将已经签署盖章的版权转让协议邮寄给编辑部,稿件发表后专有使用权归临床皮肤科杂志编辑部所有,临床皮肤科杂志编辑部有权以电子版、光盘版等其他方式出版,未经临床皮肤科杂志编辑部同意,该论文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他处。根据《著作权法》有关规定,本刊对采用稿件可做文字修改和删节。
7. 作者需按系统上显示的版面费支付文章、彩色及黑白照片的版面费。作者可以通过网上支付系统自助缴纳版面费，也可以通过邮局等传统方式缴纳。文章发表后,编辑部将酌致稿酬，同时赠第1作者当期杂志1册。编辑部所发放的稿酬包括电子版、光盘版及各大数据库网上检索等所有稿酬，为一次性全部给付，以后不再支付。
 6.投稿后，作者如欲再投其他刊物,请先与本刊联系,切勿一稿两投或一稿多投。 
网址：http://www.linpi.net/
地址：南京市广州路300号,《临床皮肤科杂志》编辑部(邮政编码:210029)
电话：025-83729951
